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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检察调解
———法律监督中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傅国云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处 ，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２）

［摘 　要］当今社会矛盾日趋多元化 ，单一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 ，替代性纠纷解决

方法成为司法的重要路径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应当将“检调对接”纳入社会大调解格局 ，在履行

对法院民事审判权监督的同时 ，积极参与民事纠纷的化解 ，促进社会和谐 ，体现法律监督中的公共服务职

能 。然而 ，民事审判检察监督中引入调解 、和解却缺乏法律的具体规定 。它是否属于法律监督权范畴 ？

如果不是 ，那这种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的运用会不会弱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权的监督 ？民事检察调解

是否会损害法院裁判的既判力及胜诉方的合法权益 ？以上问题均需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 。立足于民事

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可知 ，在尊重私法自治 、契约自由的基础上 ，法律监督与替代性纠纷解决及法院裁判

的既判力是可以兼容的 。民事检察调解应遵循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 、衡平原则 、效率原则 、正当

程序原则 。界定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和模式对司法实践与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

［关键词］民事检察 ；替代性 ；纠纷解决 ；调解模式 ；法律监督权 ；民事审判权 ；法院裁判

On Civil Procuratorial Mediation
Fu Guoyun

（Prosecution O f f ice f or Civ il A dministration ，Peop le摧s Procuratorate o f Zhe j i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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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ivil disputes and conflicts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ifferent interest demands of both parties or all parties involved in the case and balance and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parties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as the legal supervision
organ ，should includ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mediation″ into the pattern of
social mediation ，supervise the civil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mediation of civil disputes ．The legal supervision and the settlement of conflicts and disputes of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are compatible ．In other words ，the mediation during civil prosecution is
also the extension of legal supervision function ．It is propitious to judicial economy ，effective
settlement of conflicts and realization of the legitimate interests and appeals of the parties ．Based



on both parties摧 high autonomy of their legal propertie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the retrial
procedure of the court can not only withdraw or change the w rong judgment of the original trial ，
but also preside over the medi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involved ．The latter is prevailing ．

Similarly ，when prosecuting authority discovers the w rong civil judgment which has become
effective ，it can also preside over the medi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involved or guide the parties
involved to reach amicable settlement （except the cases involving national interests ，public
interests ，breach of law s and rules of the judge ） ，and it can supervise and correct the w rong
effective judgment through the way of civil counter‐appeal ．On the one hand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supervises and corrects the w rong effective judgment and maintains the judicial fairness
by filing counter‐appeal according to the orien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law s ；meanwhile ，it
can intervene in the dispute mediation and conciliate conflicts and controversies in proper and
reasonable way ．Besides ，the mediation and settlement of law suit made by prosecuting authority
indirectly change the original effective judgment （in judicial practices ，when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discovers the w rong effective civil judgment ，it can take civil mediation as a way to
correct w rong judgment） ．On the other hand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s of party autonomy ，when
the mediation during civil prosecution intervenes in civil disputes as the public power ，it should
keep rational ，deferential and neutral ．The settlement by agreement and the contents of agreement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parties involved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state coercive power should be
reduced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only plays a role in guiding the procedures and making
suggestions ．Whether the final mediation is accepted should be decided by the parties involved ．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should believe that the parties involved have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ediation ．After all ，as to the w rong judgment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y has the right to start retrial procedure through counter‐appeal ，the original
judgment might be changed and the original winning party may lose the entire case ．Therefore ，
mediation during civil prosecution will not caus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winning party （respondent） ．This paper comb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civil prosecution and res
judicata of the effective judgment ，between legal supervision and dispute settlement ，and between
applicable rules and worldly wisdom from the positive perspective and brings forward the
principles of mediation during civil prosecu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urrent civil
disputes ，the scope and methods of mediation during civil prosecution are put forward so as to
introduce the mediation during civil prosecution into Chinese civil action legislation and provides
theoretic foundation for the present ″connection between prosecution and mediation ．″
Key words ：civil prosecution ；alternativity ；dispute resolution ；mediation model ；power of legal

supervision ；civil jurisdiction ；judgment

一 、民事检察调解的现实价值

（一）民事检察调解体现诉讼经济

近年来 ，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受理民事案件数急剧增长 ，司法资源出现严重匮乏 ，而且涉及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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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用 、房屋拆迁 、劳动争议 、医患纠纷等社会热点问题的案件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这类案件政策性

强 、矛盾尖锐 、潜伏着群体性的冲突 ，对此类案件采取简单的就案办案及单一的抗诉再审的方式已

难以应对多元化的矛盾和纠纷 。大量事实表明 ，多元化的利益诉求应当以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与之相匹配 ，使现实社会大量的纠纷朝着柔和 、复合 、参与 、协商 、谅解的方向演进 。通过调解可以

透过当事人双方直接利益冲突的表象进入深层次的矛盾 ，包括许多与诉请相关的间接利益的协调

与平衡 ，从源头化解纠纷和冲突 ，从而使民行检察职能也由传统单纯强调诉讼监督转移到监督与化

解矛盾相结合上来 ①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担负着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

能 ，应当树立“调解 、和解优先”的理念 ，引导当事人就近 、就地选择调解 、和解等方式化解纠纷 ，从而

更加经济 、方便 、快捷地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化解在源头 ，做到便民利民 。

调解往往被认为是司法的最高智慧 。 “在大多数争议和大多数法庭案件中 ，司法的最高境界并

不是作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非黑即白的判决 ，而是处于某种灰色区域中 ———在大多数案件中 ，耗

时更少成本更小的自由协商的和解就是一种质量更高的司法活动 。”
［１］４１９检察机关在民事抗诉之外

进行大规模的调解 、和解活动 ，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可以缓和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与民事案件数量剧增

之间的矛盾 ，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 ，消除社会不安定的隐患 ，且有助于法院清理积案 ，缓解压

力 。检察机关在受理民事申诉阶段主持的调解 ，当事人双方完全可以自作主张 ，无须请律师代理 ，

也不用支付诉讼费 ，不像在法院诉讼那样费时 、费钱 、费力 。因此 ，此阶段的检察调解 、和解会节省

大量的社会成本 ，完全符合经济原则 。因此 ，在检察监督中应充分发挥调和作用 ，节约诉讼成本 ，实

现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 。

（二）民事检察调解有利于社会和谐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不仅具有维护法制统一的使命 ，同时更应注重通过法律监督调节

社会关系 ，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 ，服务社会经济发展 。由于检察调解可以将民间传统习惯和伦

理道德引入纠纷的解决 ，尤其是遇到法律的模糊界域或者法律的盲区 ，习惯和道德将发挥填补漏洞

的作用 ，做到情理法兼容并蓄 。

随着利益结构的调整 ，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 ，各种利益调整自然带来道德失范 、心理失衡等种

种问题 。诸多事实告诉我们 ，再公正的判决也无法让当事人双方都心悦诚服 ，往往会有一方甚至双

方都抱怨司法不公 ，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和冲突 ，极少数当事人甚至可能缘此成为极端分子 ②
。

司法者必须回应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 ，因为他们时常会处于社会矛盾的风口浪尖 。现实中 ，当事人

到检察院申诉的民事案件往往经过一审 、二审或再审 ，申诉人对原审法院情绪对立 ，甚至抱有敌视

的心态 ，而且经过漫长的诉讼之旅 ，许多人已身心疲惫 ，如果检方在审查申诉阶段能够及时组织双

方当事人在辩明是非责任的基础上 ，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促使双方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作出让步 ，从

而达成合意 ，则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 ，实现社会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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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浙江省检察机关 ２００７ 年 １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共调处各类民事申诉案件 １ ５０３ 件 ，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 。 此后又在全

国率先出台枟关于民事 、行政申诉案件调处工作的若干意见枠 ，规定凡涉及群体利益案件或者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 、集团诉

讼等六类案件都应成为调处工作的重点 。 参见陈东升 、马岳君枟检察机关为何也能做“和事佬”枠 ，载枟检察日报枠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 ，第 １ 版 。 ［Chen Dongsheng & Ma Yuejun ，″Why Prosecuting Authority Can Play the Role as a ′Peacemaker′ ，″

Procurator ial Daily ，２０１０ ０３ １０ ，p ．１ ．］

由于人所固有的自我保护本能 ，一些人习惯于将裁判结果是否有利于自己作为衡量司法是否公正的标准 ，而没有考虑司

法运行中诸如程序欠缺 、证据失效 、时效超过等也会导致败诉等固有的审判规律运行结果 。 即使案件的审理从程序到实

体都没有任何瑕疵 ，个别败诉一方的当事人也会主观臆断或无端猜测 ，法官需要时时设防 、绷紧神经 ，承受着来自社会各

方面的怀疑和“监督” 。 参见田有成枟多点理解法官的处境和压力枠 ，载枟人民法院报枠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 ，第 ２ 版 。 ［Tian
Youcheng ，″Multiple Understanding of the Judge摧s Situation and Pressure ，″ Peop le摧s Court Daily ，２０１１ ０３ ２４ ，p ．２ ．］



（三）民事检察调解有利于及时实现当事人的正当利益和诉求

调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 ，当事人通过行使处分权 ，放弃一部分利益 ，从而获得自己认为

可以接受的利益 ，达到利益诉求的平衡 ，这是基于当事人最清楚案件的事实真相 ，同时又最清楚自

己利益之所在 。检察机关应当从有利于当事人正当利益出发 ，兴利除弊 ，促成当事人合意 ，避免当

事人的恣意 。当前面对日益凸现的劳资纠纷 ，简单的就案办案 、孤立办案是无法从根本上维护当事

人的合法利益和诉求的 ，必须对案件的背景 、涉及的相关政策法律等进行综合考虑 ，平衡双方当事

人的权益 ，尽可能地实现共赢互利 。如涉及劳资纠纷案件 ，作为强势的企业与弱势的劳动者之间的

持续对立和冲突 ，对实现劳动者的利益和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都是不利的 ，只能是两受其害 。

劳动者的抗争往往会从量变发展到质变 ，一些企业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得不到调和 ，往往会演变

成大规模的冲突和暴力事件 ，严重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和社会稳定 。因此 ，具有法律监督性

质 ①的民事检察调解更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诉求 ，平衡和协调当事人双方的利益 ，真正让劳动者摆

脱讼累 ，使弱势方不被强势方压制和忽悠 ② ，同时又可以较经济 、便捷地得到实惠 ，重构和谐的劳资

关系 。检察机关在调处劳资纠纷中 ，对劳动行政部门监管不力情形有权监督 ，督促其对用人单位侵

害劳动者的行为进行调查 ，对违法行为进行查处 、追究 ，对劳动者给予直接救济 ③ 。尤其是相邻关

系 、家庭纠纷 、涉及历史遗留问题等案件的处理 ，检察机关的调和无疑有独特的作用 ，不仅能让当事

人及时有效地实现其正当的权益 ，而且有助于日后修复正常的社会关系 ，将纠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降低到最低限度 ，从而充分体现情理法融会贯通和司法的高度智慧 ，平衡当事人双方情感和利益 ，

实现共赢互利 。

（四）民事检察调解有助于当事人对自己的正当权益实行高度自治

从某种程度上看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不仅有利于满足当事人多元的利益需求 ，而且有利于实现

当事人的自治权 ，减少国家强制力的干预 。 “一般而言 ，替代性的方法可被看作通过第三方的介入

提供一个恢复当事人自治的机会 ，因此 ，有助于发展这样一种思想 ，即一个人必须尽力依靠自己而

非国家权力解决问题 。”
［２］１７８

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枠第 ２１１条第 １款规定 ：“执行中 ，双方当

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 ，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 ，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 。”显然 ，

法律明确承认和解协议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枟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枠明

示 ：“执行中 ，双方当事人可以自愿达成和解协议 ，变更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履行义务主体 、标的物

及其数额 、履行期限和履行方式 。”当事人双方就原债务达成的和解协议属于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只

要不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德 ，理应受到法律保护 ④ 。可见 ，现行民事执行制度已经蕴含当事人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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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检察机关可以通过履行检察职能 ，向劳动行政部门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对有关企业违反劳动法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 。

国外也有学者质疑调解 ，主要担心存在权力明显不平等的情况下 ，如何避免弱势当事人在双边协商中的不利地位 。 参见

［英］西蒙 · 罗伯茨 、彭文浩枟纠纷解决过程 ：ADR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枠 ，刘哲玮 、李佳佳 、于春露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第 ４８４ 页 。 ［S ．Roberts & M ．Palmer ，Disp ute Processes ： A DR and the Primary Forms o f Decision‐
Making ，t rans ．by Liu Zhewei ，Li Jiajia & Yu Chunlu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２０１１ ，p ．４８４ ．］

２００４ 年颁布实施的枟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枠第 ２６ 条规定 ：用人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责令限期支

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 、劳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差额或者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 ；逾期不支付的 ，责令用人单位

按照应付金额 ５０％ 以上 １ 倍以下的标准计算 ，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 ：１ ．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报酬的 ；２ ．支付劳

动者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 ；３ ．解除劳动合同未依法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的 。

和解协议符合合同自由原则 ，在各国合同法中 ，和解协议都是一种独立合同 ，许多国家法律对此种合同作了明确规定 ，由

此可见和解协议本身并不是对原债权债务关系的变更 ，而是形成一种新的债权债务关系 。 参见王利明枟民法疑难案例研

究枠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第 １６ 页 。 ［Wang Liming ，A Research on A mbiguous and Di f f icult Civ il Cases ，
Beijing ：China Legal Publishing House ，２０１０ ，p ．１６ ．］



权 ，民事检察调解充分体现替代性纠纷解决中当事人对自己的正当利益的高度自治 。

民事检察调解应当在法律的框架下由当事人协商解决 ，检察人员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

权 ，不能以法律规则的适用者和监督者自居 ，应当遵循私法自治原则 ，奉行契约自由精神 。检察机

关应当确立一个新的理念 ：在检察调解中让当事人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 ，决断权益的最终归属 ，

充分行使自治权 ，体现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的和谐统一 。

二 、民事检察调解的困惑

（一）民事检察调解与法院既判力

少数法官认为生效裁判具有司法权威和既判力 ，检察机关通过引导当事人达成和解 ，使当事人

不再按裁判文书确定的义务来履行 ，从而使生效裁判失去实质意义 ，显然会影响司法的严肃性 。笔

者认为这是对既判力的一种误解 。

１ ．当事人才是自己权利的主宰 。谁是纠纷的最终裁判者 ？诉讼中的任何阶段 ，只要当事人双

方同意 ，可以对争议标的作出处分 ，因为他们是权利和利益的主权者 ，哪怕法院已对实体权利作了

判决 ，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商让渡自己的权利 ，达成和解协议 ，使判决失去实质意义 ，一旦履行完

毕 ，判决不再具有约束力 ，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归于消灭 。因此 ，从当事人意思自治角度看 ，一旦

民事申诉案件进入和解 、调解程序 ，并且由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足以体现他们才是纠纷的最终裁

判者 。

２ ．检察调解与法院既判力并行不悖 。检察机关调解的民事案件原则上以生效裁判错误为前

提 。如果生效裁判正确 ，检方尽力做好申诉人的服判息诉工作 ，维护法院裁判的权威和既判力 ；如

果检方认为生效裁判错误 ，依法有权提出抗诉 ，而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对民事抗诉案

件 ，法院应当再审 。换句话 ，检方一旦抗诉 ，即对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提出法律异议 ，最后须由法院

再审裁判来定论 ，故原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就会处于中止状态 。被申诉人（原审判决的胜诉方）会面

临新的风险 ———再审改变原判决 。此时 ，检方告知其是否愿意调解 ，是对当事人诉讼中权衡利弊选

择权的尊重 ，最终由当事人自行决断 。因此 ，检察机关在对民事案件立案审查阶段 ，认为生效裁判

错误 ，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的原则下 ，充当一个中立的调停者 ，介入当事人之间的和解 ，这与法院的

调解并无二致 ，并未影响生效裁判的既判力 ，也不会损害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

（二）合乎规则与合乎人情

检察人员在调解 、和解工作中应当跳出机械的法治主义的窠臼 ，本着宽广的胸怀 ，兼容理性和

情感 ，秉承法理与善良风俗 ，真正将矛盾纠纷化解作为一种善的艺术 。 “我们需要的法律人是 ，能够

宽广的 、不拘泥文义的 、合乎人道的 ，秉持充分的社会认识 ，去适应法律 ，并在适应之际 ，知道如何去

补充法律 ，促进法律的发展 。教育此辈法律人 ，实在是国家大部分希望之所寄 。”
［３］２５０ ２５１在纠纷解决

的实体依据方面 ，除现行法律 、法规 、司法解释外 ，调解还可以充分考虑当事人的情感 ，甚至在法度

之外 、情理之中寻求双方当事人都较易接受的调和方案 。梁治平认为 ，情理是深藏于个人心中的感

觉而不具有实定性 ，但它却引导听讼者的判断［４］１６１
。调解人并不总是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

解决双方的纠纷 ，而是倾向于对纠纷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出一种妥协与和解的方法［５］２３９
。

实践证明 ，调解能否取得成功 ，关键在于对案件实体判断是否符合情理 、事理 。民事检察调解通过

融入普通人的情感 ，缓解法律规则的僵硬所带来的负面压力 ，力求取得当事人双方满意 、调解协议

顺利履行 、民众基本认同的综合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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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法律监督与纠纷的解决

民事检察调解作为法律监督职能的延伸 ，其本身是一种公共服务 ，为当事人提供司法产品 。检察

机关受理当事人控告 、申诉 ，同时承载多种功能 ，如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 、建议 ，纠正民事审判中的违

法行为及错误裁判 ，为当事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等 。其中包括以中立立场为当事人提供事实 、规

则 、技术层面的评价和判断 ，以促成当事人达成合意 。西方国家的议会监察专员在接受公民投诉

时 ，往往聘请中立第三方作为调解人 ，当事人双方可以与其联系解决纠纷 ，由监察专员参与调查解

决纠纷［６］９８
。检察人员要发挥法律监督的能动作用 ，运用司法经验和职业良知 ，创造性地提出矛盾

化解对策 、方案 ，弥合立法与现实之间的脱节 。检方在受理民事申诉案件后 ，主动发现当事人和解

的可能性 ，及时化解纠纷 ，结束旷日持久的讼争 ，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和实现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

检方一旦发现公权力异化 ，即法官主观上存在滥用权力 ，包括徇私舞弊 、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

行为 ，以及其他违反正当程序的 ，如该回避不回避 、合议庭组成人员不合法等情形 ，不论实体裁判结

果是否适当 ，均应当通过抗诉的方式予以监督 ，通过法院再审纠正错误的裁判 。只要当事人的民事

行为涉及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以及社会公序良俗 ，检察机关就应当积极予以监督 ，而不能“和稀泥” 。

如果只涉及当事人私益 ，不涉及国家利益 、公共利益及第三人利益 ，不涉及公权力异化 ，仅仅是法官

的认识判断问题 ，则不论裁判结果是否正确 ，均可以通过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 ，主持调解或者组织

和解 ，真正做到“案结事了人和” 。

三 、民事检察调解的原则

（一）自愿和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原则

检方主持当事人调解及引导当事人和解应遵循意思自治原则 ，充分尊重当事人处分权 ，因为当

事人才是利益的主宰 。从私法层面上看 ，当事人对自己的正当权益拥有高度的自治权 ，故任何调解

都不可能强制双方达成解决协议 ，双方在调解中掌控调解结果是调解的核心及特征［７］５５
。应转变

单纯的伸张正义的解决方式 ，将矛盾 、冲突的化解贯穿于法律监督的全过程 。我们应当确信在民事

权利面前 ，当事人始终是个主权者 ，检方只不过是个调停者 ，通过正当程序引导当事人双方淡化过

去的是非得失 ，立足现在的实在利益 ，展望将来的协作和共赢互利 。与抗诉启动再审相比 ，通过调

解能尽快解决纷争 ，修复当事者双方的社会关系 。但检察机关调解以及引导当事者和解所达成的

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当事人双方真实意思表示 ，尊重当事人双方对自己实体权利的处分权 ，不得以任

何方式强制调解 。一旦调解不成 ，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及时恢复案件审查程序 ，决定是否提起抗诉 。

（二）衡平原则

现实中 ，在矛盾纠纷的两端往往表达了不同的利益诉求 ，非黑即白的司法裁断往往无助矛盾解

决 ，甚至会留下后患 。检察调解中应当平衡双方当事人的权益 ，考虑其心理感受 。如一方是作为用

人单位的企业 ，另一方是作为劳动者的工人 ，一方面要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 ，为劳动者就

业提供保障 ，不至于“杀鸡取卵” ，让企业彻底垮掉 ，尤其是经济危机形势下对企业更应采取宽缓的

政策 ；另一方面要充分照顾作为弱势群体劳动者的利益 ，使劳资双方从对立走向合作 ，共度时艰 ，从

而使检察调解作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成为必要的选择 。如在涉及一类普遍性问题时 ，法官审理

的不仅仅是个案 ，类似纠纷很可能成百上千 ，简单引用法条作出实体判决 ，常常会引发新的矛盾和

冲突 ，当事人潜在的诉讼意识原本处于冬眠或者休克状态 ，在法院生效裁判的昭示下 ，这一意识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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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了 ，从而引发一系列类似诉讼或群体上访 。因此 ，审查此类案件 ，不管法官还是检察人员都必

须审时度势 ，全面考虑案件的背景 、当事人诉请 、涉及的地方政策及各方利益的平衡等 ，在出现个案

背后存在系列串案或者涉及群体矛盾和冲突时 ，要竭力调和纠纷 ，消除双方的对立和冲突 ，促成双

方或多方当事人达成合意 ，以免引起“多米诺”效应 。

（三）效率原则

民事检察调解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 ，包括花费一定时间和精力 ，体现为一定的检察资源及当事

人支出的差旅费等 ，因此 ，检察机关的调处应当尽可能地节省这些成本 ，让当事人理解通过消解矛

盾 、达成合意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 ，并且明白从和解达成的交易中可以获取潜在的利益 。要让当事

人双方走出“要么我赢 ，要么你赢 ，但不可能双方都赢”的误区 ，认识到利益总是可以通过多种方式 、

多种途径实现的 ，使共赢互利成为一种客观实在 。检察机关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 ，最大限度地避

免调处工作陷入僵局 ，或者因过分讨价还价使谈判工作不适当地拖延 ，从而违背调处的初衷 。

检察机关在处理民事申诉案件中应当尽可能充分考虑政策 、习惯 、民俗 、伦理道德 、公众情感等

因素 ，引导当事人通过非诉讼途径解决纷争 ，劝导当事人双方交换有关证据及诉讼请求 ，表达自己

的诚意 、“亮出底牌” ，不要过于在意运用诉讼技巧和策略 ，以实现强化调解 、减少诉讼的目的 。从某

种程度上看 ，检察调解也是在给法官解压 ，因为检察机关受理的申诉案件绝大部分往往经过一审 、

二审 ，甚至再审 ，历经时间长 ，矛盾较为尖锐 ，情绪对立 ，常常对司法抱有怀疑的态度 ，办案人员处理

不慎极易造成矛盾激化和冲突 。在这一特殊阶段 ，做好当事人之间的调和工作十分重要 ，也是和谐

司法的关键 。因此 ，有效化解矛盾纠纷不仅是诉讼的价值目标 ，也是检察机关的社会责任 。

（四）正当程序原则

与审判不同 ，调解往往是在不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 ，故当事人对程序的保障显得特别在意 。同

样 ，检方调解最终只是一个程序的东西 ，即检方的调解是程序导向型的调解 ，在此过程中 ，由当事人

而非由调解者提出纠纷的解决方案 ，调解者仅仅是程序的推动者 ，而没有权力对纠纷提出实体性建

议或施加压力［８］４０
。首先要公平对待双方当事人 ，不管最终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合意是什么 ，解决方

案如何 ，能否依照方案顺利进行 ，当事人关心的主要是在调解过程以及最后的结果中能够得到公平

的对待 。在检察机关调解过程中 ，当事人应当时时刻刻感受到他们处在一个安全和公平的环境

中 ① 。双方当事人对调解者的信任是成功的关键 ，从而要求调解者无偏见 ，处于中立 、超脱的地位 。

从形式到内容 ，必须让当事人双方体会到检察人员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中立者 。也只有这样 ，才能确

保检察调解工作的权威性和社会公信力 。检察人员通过对案件客观 、中立的评估 ，通过对当事人双

方提供的证据的分析 、判断以及释法说理 ，使双方当事人获取更多的有关案件事实和法律问题的信

息 ，消除或降低他们不切实际的诉请预期 ，实现和解 。

四 、民事检察调解范围和模式

（一）民事检察调解的范围

基于检察机关介入的民事申诉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已经为生效裁判所确认 ，如果裁判正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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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尽可能说服申诉人息诉罢访 ；只有在裁判存在错误或不当的情形下 ，检察机关才开启调解程

序 ，以尊重正确裁判的既判力 。因此 ，根据社会变迁和转型时期矛盾纠纷的特点 ，检察机关参与调

解 、引导当事人和解的范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１ ．涉及群体利益 ，或者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 、集团诉讼案件 。这类案件利益相互交织 ，处理不

当极易引发公共事件 ，影响一方稳定 。如当前的房屋拆迁 、土地征用 、劳动争议等纠纷 ，往往涉及群

体利益 ，如果检察机关简单就案办案 ，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 。如民工追讨工资不成 ，往往会引发

群体性上访结果 ，其负面影响会波及开来 ，影响其他群体 ，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因此 ，实践

中 ，检察机关坚持诉讼监督与矛盾化解相结合的原则 ，最大限度解决纠纷 ，实现案结事了 。在立案

审查阶段 ，如果发现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 ，应当积极引导当事人双方和解 ，达成合意 ；如果生效裁

判并无不当 ，则应当认真做好申诉人的息诉工作 ，耐心细致地释法说理 ，积极做好心理疏导工作 。

抗诉阶段应当坚持“以抗促调” ，将化解矛盾纠纷贯穿始终 ，积极配合法院做好调解工作 。

２ ．当事人情绪对立 、矛盾易激化的案件 。近年来 ，诉讼中的冲突与暴力事件已引起社会各界

的关注 ，因为法院受理的案件除了调解结案的以外 ，总有一方当事人会败诉 ，甚至双方当事人对裁

判结果均不满意 。于是 ，当事人指责 、谩骂 、缠讼 、上访 、诬告 、诽谤 、人身威胁 、暴力抗法 、自杀等时

有发生 ，不仅给法官的工作生活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也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 ① 。尤其是在农村

这个熟人社会群体里 ，人情面子往往在百姓心目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法院判决一方胜诉 ，另一方

会觉得非常丢面子 ，很可能设法暗中扳回 ：或者将对方的鱼毒死 ，或者将其庄稼毁掉 ，或者公开从

外面请人帮忙 。冲突从小到大 ，若长期得不到解决 ，最终将酿成恶性事件［９］２４５ ２４６
。因此 ，在某种程

度上 ，成功调解是人情面子的再生产 ，尤其对那些易激化的矛盾纠纷来说 ，意义更为深远 。

３ ．案情复杂 、事实难以查清以及法律争议较大的案件 。如因一方当事人举证不能而被法院判

决败诉 ，而实际上他是有理的 ，或者说从客观真实层面上他的诉请应该得到支持 ，败诉这方当事人

能心悦诚服吗 ？而和解之道则可渐入佳境 ，有助于克服和弥补法律的刻板 、僵硬 。

４ ．双方当事人之间具有亲友关系 、邻里关系的案件 。这类案件蕴含着人情世故 ，渗透着社会

伦理 ，所谓剪不断 、理还乱 。如果简单就案办案 ，机械地适用法律 ，不仅无助于纠纷的化解 ，而且可

能会引发新的矛盾和冲突 。和解是上策 ，不仅可以抚平诉讼带来的创伤 ，而且有利于亲情 、友情得

到延续 。

５ ．当事人讼争标的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案件 。随着社会变迁 ，此类案件涉及的法律 、政策等

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且此类纠纷往往涉及政府多个部门 ，仅靠司法裁判难以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 ，故法院往往关上司法救济的大门 ，对申诉人的诉请要么不予受理 ，要么予以驳回 。而检察机

关通过协调有关政府部门 ，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通常可以不同程度解决申诉人提出的请求 。

６ ．其他宜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 。如通过抗诉再审改判难以执行回转的案件 ，生效裁判存在

瑕疵但不足以改判的案件等等 。

（二）民事检察调解模式

１ ．自主调解 。检察机关可以依据当事人的申请 ，决定启动调解程序 ，在分析判断证据和认定

案件基本事实的基础上 ，对法律政策适用已有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 ，同时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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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因未能举证而败诉的两被告在法院门口服毒自杀 ，广东省四会市法院法官莫某被捕入狱 ，最后虽然被宣告无罪 ，但该法官

还是带着疑罪之身被关了一年 ；吉林省柳河县法院女法官兰某竟被怀疑其“腐败”的当事人杀害 ；湖南永州零陵法院 ３ 名法官

被射杀 ；广西梧州长洲区一当事人向法院工作人员泼硫酸 。 参见马守敏枟法官 ：“刀尖上的舞者”枠 ，载枟人民法院报枠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２日 ，第 ５ 版 。 ［Ma Shoumin ，″ Judge ：′Dancer on the Point of Sword′ ，″ Peop le摧s Court Daily ，２０１０ ０７ １２ ，p ．５ ．］



此组织双方当事人沟通 、协商 ，必要时可以召开听证会 ，听取各方的诉求及理由 。然后根据法理 、情

理 、习惯等进一步引导 ，明确法律边界 ，使争议双方达成合意 。检察实践中 ，常常出现一方或双方当

事人对解决的内容抱有强烈不满的情况 ，如被申诉人基于已经胜诉要求执行生效裁判 ，从而对检察

机关的案件审查持怀疑 、排斥的态度 ，同时对检察机关抗诉启动再审的这一潜在风险持谨慎态度 ，

尽可能通过陈述 、申辩说服检方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 ；同样 ，申诉人认为司法不公 、司法腐败 ，强

烈要求纠正错误裁判 ，对检方既抱有希望 ，又担心自己的诉请被检方否定 。这就是检方调处纠纷具

有可行性的基点 ，如果没有当事人双方的这种博弈 ，纠纷的调处将大为逊色 。因此 ，有经验和技巧

的调解者往往通过释法说理 、心理疏导 ，使当事人一方或双方降低期望值 ，回到合理的期待中来 ，消

除当事人对最终合意的疑虑和不满 。总之 ，检察人员在主持调解时对双方当事人晓之以理 ，动之以

情 ，喻之以法 ，使当事人回归理性 、平和 ，使失范的利益关系得到衡平 。

２ ．协同调解 。在应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时 ，检察机关应当与政府有关部门 、社区 、自治组织等

沟通 、协作 ，特别是涉及易引发大规模的群体事件的案件显得更为必要 。当前土地征用 、房屋拆迁 、

劳动争议 、环境污染等案件 ，往往与地方政府政策及行政行为息息相关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不仅要充

分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 ，还得兼顾作为强势方的开发商 、企业等利益 ，而政府的配合是关键 ，因为许

多民事纠纷涉及当地的政策 、习惯等复杂因素 ，而且当事人双方积怨较深 ，持续时间长 ，仅靠检察机

关独家调处常常捉襟见肘 ，成功的调处还须政府机关等部门的通力协作 ，即“检察机关搭台 ，大家唱

和” 。有些民事纠纷涉及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强 ，解纷人员应当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和纠纷解决经

验 ，故检察人员可以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展调解 ，以便合理协调法律与行业习惯 、市场

规则 ，寻求公共利益以及各方当事人或群体利益之间的平衡 ，维护市场秩序 。

３ ．引导和解 。在发现当事人有和解可能时 ，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引导当事人进入和解的程序 。

现实中当事人常常为了赌气互不相让 ，甚至宁愿鱼死网破也不罢休 。显然当事人之间已经不仅仅

是简单的利益分配问题 ，其中亦蕴含着怨气和怒火 。检察人员应将调解与诉讼两种纠纷解决方式

的风险和成本向当事人明示 ，充分行使释明权 ，引导当事人选择和解的方式解决纠纷 。同时 ，根据

案件事实情况 ，进一步明确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阐明应适用的法律 ，告知类似案件的裁判结果 ，

为当事人提供参照 ，使其对案件处理结果有一个合理的预期 ，从而引导当事人双方理性 、平和地回

到谈判桌上 ，最终作出妥协 。

４ ．委托调解 。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案件 ，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可以委托基层调解组

织开展调解 。基层人民调解员生活经验丰富 ，对当事人的生活环境熟悉 ，特别是农村调解员对农村

的风俗习惯了如指掌 ，对于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有独到之处 。当然基层人民调解员的法律知识 、相关

专业知识明显不足 ，其成功调处纠纷受到一定的限制 。因此 ，有条件的地方检察院可以内设联合调

解中心 、人民调解室等机构 ，配备专职调解员 ，加强对基层调解员的专业指导 。对于简易民事申诉

案件 ，检察机关要积极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将案件委托乡村 、社区调解委员会

和调解小组组织调解 ，也可以在人民调解组织的配合下开展民事检察调解 ，在工作中逐步建立检察

调解与人民调解的衔接机制 。对于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还可以邀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 、知名律师

等参与调解 。在广大乡村纠纷的解决中 ，要尽可能利用地方知识资源 ，借助乡村干部的力量 ，因为

村干部熟悉村里情况 ，能担责任 ，而且有一定的威信 。

５ ．巡回调解 。检察机关巡回调解旨在便民 、利民 ，做到惜民之力 ，节民之财 。在广大经济欠发

达的农村地区 ，当事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 ，法律意识较薄弱 ，程式化 、专业化的现代司法常常会给

当事人带来许多不便 ，容易与百姓隔阂 、与社会疏离 ，而巡回执法办案恰恰可以弥补这一缺憾 ，它简

便 、快捷 、廉价 ，是易于民众理解 、便于民众利用的程序运作 ，使司法更趋于大众化 、常识化 ，拉近民

众与司法的距离 ，确保人民群众能够充分有效地接近正义 ，彰显当事人的主体性和司法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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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１０］
。为方便当事人 ，检察人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赴当地巡回调解 ，有利于掌握案件背景 、客观

环境及影响纠纷解决的各种因素 ，进一步分析研究调解的对策 ，及时将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第一

线 。特别是针对本地区的重大疑难案件和涉及群体事件 、公共事件等敏感案件 ，上级检察院应当建

立调解专家库 ，整合本地区的调解人才资源 ，及时进行巡回调解 ，有效调处纠纷 ，维护区域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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